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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「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」工作項目

一、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(2項)

二、強化心理健康促進工作(7項)

三、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(2項)

四、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(7項)五、強化成癮防治服務(4項)

六、督導及結合社區心理衛生中心
應辦理事項(3項)

七、具有特色或創新服務(1項)

7大領域26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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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強化心理健康促進工作(1/2)

3. 孕產婦心理健康促進

辦理孕產婦身心照護講座，推廣本部製作孕產婦相關心理衛生教育資源，並每半年提報「孕產婦心

理健康促進」服務統計表；

1) 推廣民眾版青少女、孕產婦及更年期婦女心理健康衛教單張、懶人包及數位教材。

2) 推廣孕產婦心理健康數位教材（包含孕產婦心理健康日常6單元、衛福八點檔8集、產後憂鬱症宣

導影片等）。

3) 辦理孕產婦身心照護教育訓練或講座（至少6小時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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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青少年心理健康促進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（ADHD）衛教推廣活動

1) 推動心理健康觀念，宣導心理衛生服務資源(安心專線、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台、社區心理諮商服務等)，結

合學校三級輔導機制，針對情緒困擾學生提供心情評量、支持、轉介及諮商輔導服務等協助必要資源。

2) 提供青少年族群心理健康促進服務，針對青少年族群及其關係人辦理心理健康促進議題之講座、工作坊、支

持團體或其他心理健康促進措施，強化青少年族群之心理韌性與壓力調適能力，增進其親友對青少年族群之

了解與接納，改善彼此互動關係；前揭事項辦理情形，每半年提報「兒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促進」服務統計

表。

3) 辦理ADHD衛教推廣講座、教育訓練或親子團體等活動。可連結教育機關，結合在地心理健康網絡成員，辦

理ADHD衛教推廣活動，使ADHD兒童之家人或照顧者、老師認識正確之醫療知識，並提供臨床實務經驗累

積之教養技巧；前揭事項辦理情形，每半年提報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教推廣活動」服務統計表。

二、 強化心理健康促進工作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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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

2. 加強災難（含災害、事故）及疫情心理衛生

1) 於每年4月30日前，更新年度「災難心理衛生緊急動員計畫」，內容包括災情收集、指揮體系、

通訊錄、集合方式、任務分配、作業流程、注意事項及回報流程，並辦理相關人員教育訓練及至

少1場演練（如：配合災防、民安演習辦理，得依演習律定期程辦理）。

2) 建立與更新轄內公部門及社會資源災難心理衛生服務人員名冊、聯繫資訊。

3) 於災難發生時，應評估啟動「災難心理衛生緊急動員計畫」，並定期提報服務成果。

4) 辦理災難心理衛生第一線工作人員（含志工）教育訓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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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(1/2)

1. 強化精神疾病防治網絡及持續辦理精神衛生法各項法定業務

3) 依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規定，有關轄內指定精神醫療機構、指定專科醫師

之指定效期，並依規辦理公告指定、展延期廢止事宜，並督促指定專科醫師接受教育訓練課程

以及登載精神照護資訊系統有關於教育訓練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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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(2/2)

7. 加強查核精神照護機構防火避難設施及緊急災害應變計畫

1) 落實查核精神照護機構防火避難設施，以符合建築法、消防法相關法規規定。為推動與落實精

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公共安全，評估機構火災風險，優先輔導並鼓勵精神護理之家設置

自動撒水設備、119火災通報裝置、寢室隔間與樓板密接整修、電路設施汰換等設施或設備；另

督導考核機構辦理災害防救演練，並將其緊急災害應變情境模擬演練及測試，納為機構督導考

核必要查核項目，常態性檢討辦理；對於考核結果「不合格」機構，協助督導其於當年度結束

前完成缺失改善，以保障所收治精神病人權益。

2) 地方主管機關應鼓勵所轄精神護理之家加入本部補助之「住宿式機構強化感染管制獎勵計畫」

，以降低機構群聚感染風險，健全機構服務品質及住民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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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

1. 加強酒癮及網路成癮防治議題宣導，提升民眾對酒害與酒癮疾病、網路成癮問題之

認識，提升成癮個案及其親友就醫與求助意識

2) 規劃酒癮防治宣導年度計畫，並以統計分析數據呈現衛教宣導成效，請配合於期中及期末報告

提供「113年度酒癮防治宣導成果統計表」。宣導計畫應採分眾，如：社區民眾、酒癮個案及

其家屬、醫療機構、民間機構（團體）、網絡單位（如監理、社政、警政、勞政、地檢署、法

院及教育等）及多元宣導方式辦理，並妥適運用本部製作之衛教宣導素材（如酒癮衛教影片、

酒精標準量資訊圖表及創意衛教杯等）。宣導內容應至少包含強化民眾飲酒之正確觀念、酒癮

疾病認識及酒癮治療資源等。各地方政府應於計畫書詳予說明年度宣導計畫之計畫目的、實施

對象、宣導主軸及辦理方式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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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精標準量宣導記者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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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督導及結合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應辦理事項(1/2)

衛生局應督導轄內社區心理衛生中心，就中心所服務區域規劃辦理下列事項，

並定期請各中心提供業務執行成果。

1. 加強心理健康促進工作：

3) 結合衛政、社政、勞政等服務平台，加強辦理一般民眾、網絡單位、精神病人及其家屬社區支持及照顧方案，建

立社區網絡聯繫機制及轉介流程，並每半年併同期中及期末報告提報其轉介及合作件數，包括：與醫療資源連

結與社會福利或社會救助單位資源連結與警政/消防體系資源連結與勞政就業資源連結與民政資源連結

與教育資源連結與原住民資源連結與NGO團體或其他體系之連結等轉介相關人次。

依精神衛生法第26-2條：地方主管機關為強化病人之照顧及支持功能，應結合衛生、社政、民政、教育或勞動機關，

建立社區支持體系，並定期召開聯繫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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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：

4) 落實資訊系統安全作業：

 自殺防治通報系統：各縣市應落實及訂定自殺防治通報系統帳號稽核機制，並針對無使用需求帳號應

及時予以註銷，並配合本部定期清查帳號（至少半年1次）及稽核紀錄，以落實帳號安全管理。

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：個案資料如有變動，應即更新「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」資料庫資料。各縣

市另應落實及訂定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帳號稽核機制，並配合本部定期清查帳號（至少半年1次）及

稽核紀錄，以落實帳號安全管理。

5) 協助督導轄區內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Level 3課程教育訓練及見習計畫之參訓率。

 協助該區精神醫療網辦理Level 3課程，並應依本部最新頒布之訓練基準辦理。

 應掌握應受見習計畫之受訓人數，並協調安排轄內醫療機構及核心醫院辦理見習計畫。

六、督導及結合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應辦理事項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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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「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」衡量指標

績效指標 評估基準 目標值

評估項目

一、

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

基礎建設

(一)建立跨局處、及跨公私部

門平台之協商機制

目標值：

每季召開1次會報，且至少2次由地方政府秘書長或主任秘

書層級以上長官主持。

(二)置有專責行政人力

目標值：

落實依核定計畫使用人力 (含補助人力及縣市自籌人力)方式

辦理。

註：

(1)縣市自籌人力，不包含縣市編制內之預算員額人力

(2)依附件各縣市聘任人力辦理

一、當然指標：113年度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指標
二、其他指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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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「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」衡量指標

績效指標 評估基準 目標值

評估項目

二、

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

照護服務

(三)設有提供精神疾病議題或

洽詢社區支持資源諮詢之固定

專線，並公布專線號碼。

目標值：

設有固定專線，並公布專線號碼。

(四)輔導社區精神衛生民間團

體申請社政資源，或地方政府

申請公益彩券盈餘或回饋金。

目標值：

至少申請2件。

(五)佈建社區支持方案

目標值：

1.直轄市及彰化市至少申請4件；

2.離島至少申請2件；

3.其他縣市至少申請3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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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「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」衡量指標

績效指標 評估基準 目標值

評估項目

三、

督導及結合社區心理

衛生中心應辦理事項

(一)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依其督

導機制召集關懷訪視員，邀請

專業督導及核心醫院代表參與

個案管理相關會議，及建立個

案訪視紀錄稽核機制及落實執

行。

討論重點應含括：

(1)轄區內3次以上訪視未遇個案之處理。

(2)再次被通報個案之處置。

(3)個案合併多重議題（如精神疾病、保護案件、脆弱家庭、替代治療註記或毒品個案管理）個

案之處置。

(4)屆期及逾期未訪個案之處置。

目標值：

1.個案管理相關會議1年至少辦理12場。

2.每季轄區內自殺企圖通報個案追蹤訪視紀錄之稽核率。

(1)15％（110年平均每季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關懷訪視次數(不含拒訪及訪視未遇)小於500人次之

縣市）：澎湖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。

(2)10％（110年平均每季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關懷訪視次數(不含拒訪及訪視未遇)介於500-1,200

人次之縣市）：宜蘭縣、新竹縣、苗栗縣、臺東縣、花蓮縣、基隆市、新竹市、嘉義市、嘉義

縣。

(3)6％（110年平均每季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關懷訪視次數(不含拒訪及訪視未遇)介於1,200-2,500

人次之縣市）：臺北市、彰化縣、雲林縣、屏東縣。

(4)4％（110年平均每季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關懷訪視次數(不含拒訪及訪視未遇)大於2,500人次之

縣市）：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南投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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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「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」衡量指標

績效指標 評估基準 目標值

評估項目

三、

督導及結合社區心理

衛生中心應辦理事項

(二)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依其督

導機制定期召開外部專家督導

之個案管理及分級相關會議。

討論重點應含括：

1.轄區內3次以上訪視未遇個案之處置。

2.家中主要照顧者65歲以上、2位以上精神病人、3個月內超過2次以上護送就醫個案及call

center 轉介個案之處置。

3.屆期及逾期未訪視個案之處置。

4.合併多元議題（精神疾病合併自殺企圖、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案件—兒少保護、家庭暴力、性

侵害事件、自殺合併保護性案）個案。

5.拒絕接受服務之第1級與第2級個案。

6.出矯正機構及結束監護處分個案。

目標值：

1.個案管理相關會議1年至少辦理12場。

2.每季轄區內精神病人追蹤訪視紀錄之稽核率。

(1)15％（每季訪視次數小於4,000人次）：連江縣、金門縣、澎湖縣、新竹市、嘉義市、臺東縣、

雲林縣、花蓮縣、基隆市、新竹縣。

(2)10％（每季訪視次數介於4,000-7,000人次）：南投縣、苗栗縣、宜蘭縣、嘉義縣。

(3)6％（每季訪視次數介於7,000-10,000人次）：屏東縣、彰化縣。

(4)4％（每季訪視次數大於10,000-30,000人次）：桃園市、臺南市、臺中市、臺北市、高雄市、

新北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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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「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」衡量指標

績效指標 評估基準 目標值

評估項目

三、

督導及結合社區心理

衛生中心應辦理事項

(三)督導轄區內應受訓之社區

關懷訪視員(含督導)及心理衛

生社工(含督導)之見習計畫完

訓率。

目標值：年度達成率85%以上。

計算公式：

註：受訓對象為社區關懷訪視員(含督導)及心理衛生社工(含督導)

(四)辦理精神病人社區融合活

動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涵蓋率。

目標值：

涵蓋率30％（主辦活動之鄉鎮市區應達全縣（市）所有鄉

鎮市區之30％）

計算公式：

社區關懷訪視員(含督導)及心理衛生社工(含督導)完訓人數

應受訓人數
× 100%

主辦活動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數

全市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數
×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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